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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政发〔2016〕8 号

 

桓台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桓台县项目建设指挥部经费管理
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城区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桓台县项目建设指挥部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桓台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5月 29日

桓台县项目建设指挥部经费管理

暂行办法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财务监督管理，规范项目建设指挥部

经费支出范围和标准，严肃财经纪律，充分调动各项目建设指挥部组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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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的工作积极性，确保重点项目顺利实施，根据财政部《基本建设财务管

理规定》和《淄博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暂行规定》，结合我县

实际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第二条  项目建设指挥部是指由县政府研究确定并行文设立的临时性

工作机构。其工作经费管理是指自项目建设指挥部设立之日起至项目结束

之日止的协调管理工作等所发生的收支及资产管理的行为。

第三条  本着“分类管理、总额控制、规范使用”的原则，进一步健

全管理制度，理顺运行机制，规范财务管理。

第二章 收入管理

第四条  项目建设指挥部的收入来源，主要是县财政预算安排的工作

经费及上级拨入的专项经费。

第五条  实行按渠道归口统一管理。对无法确定归口渠道的经费，纳

入财政管理。

（一）项目建设指挥部所取得的资金，纳入相关部门预算单位的零余

额账户管理。

（二）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各镇（街道）的，其所取得的各项

资金，统一纳入各镇（街道）统管账户进行管理。

第三章 支出管理

第六条  项目建设指挥部工作经费标准实行总额控制，分年度据实列

支。具体为：非工程类的一般事务性协调工作组不安排专门经费，每年安

排指挥长经费 5 万元，归口纳入牵头部门管理；经批准成立的政府投资工

程项目指挥部，一般项目建设指挥部 20 万元/年，较大项目建设指挥部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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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/年，特殊情况由县政府按“一事一议”办法审定。

工作经费由项目建设指挥部包干使用，超支不补，结余留用。实行指

挥长一支笔签字（或指挥长授权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）制度。

第七条  支出内容

项目建设指挥部工作经费支出包括人员支出、公用支出和项目支出。

（一）人员支出：包括支付给在职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

酬。

（二）公用支出：包括办公费、水电费、通讯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

培训费、业务招待费、物业管理费、伙食费、劳务费、资料打印费、印花

税等。

（三）项目支出：包括房租费、办公场所装修费、交通工具购置租赁

费、车辆燃修及保险费、办公用品购置费和其他管理性质的开支。

以上所有开支均在项目建设指挥部工作经费控制总额内列支，不另外

安排资金。

第八条  支出标准

（一）人员支出

1.属单位抽调的在职人员已由财政部门预算核定工资的，由原单位发

放。赴野外施工现场（工地）的人员可根据出勤情况发放伙食补助费，标

准上限按照《桓台县县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2.招聘的临时性工勤人员，全年报酬参照受聘人员所在镇村报酬标准

确定。

3.聘用的特殊（野外作业）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，全年报酬按照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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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水平确定。

（二）公用支出。公用经费支出的控制标准，按照同年度部门预算公

用经费标准的 1.2 倍计算（包括临时聘用人员和借用人员）。

（三）项目支出

1.所有项目支出均需在编制指挥部经费支出预算时单独列出。

2.项目建设指挥部确需配置租赁车辆、复印机、电脑、打印机、空调、

办公桌椅、资料柜、饮水机等办公设备，必须报指挥长批准。所需办公设

备应向县国资局提出申请，先从公物仓调剂后再购置。凡纳入政府采购目

录的购置项目按照政府采购程序办理，并报县国资局审批。

第四章 账户核算管理

第九条  项目建设指挥部不设独立银行账户，已设立的全部取消，所

有收支核算按照归口管理原则，分别纳入相关部门、单位预算或各镇（街

道）列专项项目分账核算。

第五章  资产管理

第十条  项目建设指挥部要建立固定资产管理台账，报县国资局备案，

按照县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实行动态管理。到期撤销的指挥部

为工程配置的所有资产，由指挥部编制资产移交表，在指挥长的监督认证

下，移交县国资局统一管理或调配使用。 

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一条  县财政局、审计局应对项目建设指挥部工作经费开支情况

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。

第十二条  县监察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应对项目建设指挥部的财务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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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抽调人员、津补贴发放、固定资产购置等方面的情况实行监督，对违

反相关政策规定自行设立开支项目，扩大开支范围，提高开支标准的，及

时指出并责令整改，对违反财经纪律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七章 其他事项

第十三条  项目建设指挥部类型及抽调、聘用人员数，由县政府相关

会议研究审定。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与上级有关政策规定不一致的，按上级有关政策规

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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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29 日印发


